
企业在生产、经营业务中支付的合理的应酬费用，可以作为业务招待费用在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扣除限额内税前扣除。那么在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中，

具体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一、政策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 512号)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

按照发生额的 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业务招待费扣除采用“双限额”和“孰小原则”。计算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业

务招待费扣除限额的计算基数为销售（营业）收入合计=主营业务收入+其他业务

收入+视同销售收入，但是不包含政府补助收入等营业外收入。

二、案例演示

某境内居民企业 2020年的销售收入为 1000万元，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为 6

万元，税前准予扣除为多少?如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为 4 万元，税前准予扣除

为多少?如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为 10万元，税前准予扣除为多少?

01

实际发生额不超过当年

销售(营业)收入的 5‰

销售收入为 1000万元，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为 4 万元，按照发生额的 60%扣

除，税前扣除额为 4*60%=2.4 万元。

02

实际发生额超过当年

销售(营业)收入的 5‰

1.实际发生额的 60%小于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销售收入为 1000万元，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为 6 万元，超过当年销售(营业)

收入的 5‰即 5 万元，但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60%计算，实际可税前扣除额为 3.6

万元，未超过限额，因此该企业当年能在税前扣除 3.6万元。

2.实际发生额的 60%大于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

销售收入为 1000万元，业务招待费实际发生额为 10 万元，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60%计算，可税前扣除额为 6 万元，但由于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

5‰，销售收入 1000万元的 5‰为 5 万元，因此，此情形下该企业当年只能在税

前扣除 5万元，超过 5 万元部分不得税前扣除。

三、注意要点

01

未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不得税前扣除。

A公司 2020年度按销售收入的 0.5%计提了业务招待费 500万元，但 A 公司全年

实际发生业务招待费只有 450万元，则没有实际发生的业务招待费 50万元不得

税前扣除，此 50万应全额调增处理，不参与限额扣除。

02

注意业务招待费

税前扣除的基数。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执行中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202 号）规定：“企业在计算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等费用

扣除限额时，其销售（营业）收入额应包括《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的视同

销售（营业）收入额。”因此业务招待费的税前扣除计算基数包括主营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和视同销售收入。



另外，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

税函〔2010〕79 号）规定：“对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的企业（包括集团公司总部、

创业投资企业等），其从被投资企业所分配的股息、红利以及股权转让收入，可

以按规定的比例计算业务招待费扣除限额。”

03

筹办期间的特殊规定。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若干税务处理问题的公告》（国家

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15 号）第五条规定：“企业在开办（筹建）期间，发生

的与筹办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可按实际发生额的 60%计入企业筹办费，

并按有关规定在税前扣除。”

此情形下企业在税前扣除其业业务招待费时，不受到“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

业)收入的 5‰”条件的限制。

四、申报表单

业务招待费税前扣除限额只需要在企业所得税年度汇缴申报时按照税法规定及

税会差异调整应纳税所得额，企业所得税季度预缴申报时无需纳税调整，具体涉

及的年度申报表为 A104000《期间费用明细表》的第 4行“业务招待费”，以及

A105000《纳税调整项目明细表》的第 15行“业务招待费支出”：




